
在国际法上，边界指国家之间互相给予各自的领土主权

或排他性的领域管辖权规定的界线，其作用是分割两个平等

的、毗连的国家主权或管辖权并将其限定在一定的领土或领

域范围内。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边界是主权的界限，边界问题

是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在维护国

家主权、解决边界争端问题上，以睦邻友好、和平协商解决为

宗旨，先后提出了解决陆上和海上领土、边界争端的政策方

针，与周边大部分国家妥善地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使海上

领土和边界争端的继续发展得到积极遏制，赢得了周边国家

和世界的赞赏。
一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与周边国家间几乎没有任何一段确

定的边界，只存在相互交织的三种“边界线”：不平等条约规

定的边界线、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由于新

生的中国不仅面临修复战争创伤、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

任，遭受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而且还承受着周边新

独立民族国家的疑惧和不信任，考虑到这三种界线背后所蕴

藏的纷繁复杂的国家间关系，以及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

不仅关系到中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中国同邻国的关系，而

且关系到新中国能否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服务于国

家建设，新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最早采取了暂时搁置的慎重态

度。
为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新中国在坚持

和平外交的基础上，于 1954 年先后同印度、缅甸两国共同倡

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不仅增强了国家间的信任，也加速了中国

与部分周边国家处理边界和领土争端时机的成熟。缅甸是最

早提出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周边邻国，中国的边界政策也

正是在与缅甸的边界谈判中提出的。在 1954 年 6 月周恩来

总理访问缅甸期间和同年冬天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期间，缅甸

先后两次表达了早日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希望。其中的原因

之一正如吴努所坦率表示的那样，“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

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常常提心吊胆”。[1](p45)

为消除缅甸的疑虑和担心，1954 年 12 月 12 日中缅双方发

表的联合公报中，明确表示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

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这是中缅两国首次公开

表示要求解决两国之间的边界悬案。此后，中国开始为解决

中缅边界问题作具体的准备工作。政府的各有关部门会同云

南省，对有关的历史文献和实际情况进行了系统的和详细的

调查研究。[2](p240)1955 年 11 月，中缅两国边防部队在边界南

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因误会发生武装摩擦后，中缅双方加

快了边界问题的解决步伐。
1956 年 11 月吴努访华期间，中缅领导人在友好与谅解

的气氛中讨论了边界问题，周恩来提出了互谅互让的主张，

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他坚持先弄清事实的由来，抱着现实的

态度，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3](p1177)对于中缅

边界谈判中最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南段“1941 年线”的问

题，周恩来总理指出，修改旧条约或废弃旧条约重订新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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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觉得过去历史上所有划界的条约都可以改变，会导致四

邻不安。因此，“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划定边界，应该

根据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

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2](p241)换言之，中

国政府应首先承认和尊重旧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正式边界条

约，如果要修改，必须通过双方友好协商，再行修改。在中缅

边界北段未定界地方是否应该多争土地的问题上，周恩来指

出，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现在的缅甸已经变成了民

族主义国家，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两国彼此的关系是友

好关系。[4](p379)言外之意即中缅边界应立足于和平、友好、互谅

互让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和解决。
周恩来关于中缅边界谈判的上述意见对新中国将奉行

的整个边界政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1957 年 7 月，周恩来

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全面阐述了中国解决边

界问题的主要考虑。第一，解决边界问题的目的是安定四邻，

争取国际形势的和缓，而不是使我们同邻国的关系紧张起

来。第二，边界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和平共处政策的推广联系

起来，使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第

三，边界问题必须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绝不能采取

武力解决，也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因为这与我国和平外交

政策相违背。第四，与有关国家的谈判，既要根据历史上可以

为凭的法理论点，又要考虑到与有关国家的新关系和我国的

政策。[5]基于上述思想和认识，周恩来总理在对历史事实与实

际情况以及传统习惯线等问题作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中

缅边界三段悬案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2](p240-246)周恩来总理

对中缅边界有关问题的认识及其解决思想，得到了缅甸方面

的由衷认同。吴努表示这是照顾双方利益的公平合理的主

张，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缅甸是一个弱小

的国家，中国能提出这样的方案，我们非常满意”。[6]

1960 年 10 月 1 日，中缅在北京正式签署了新的中缅边

界条约，合理地全部划定了中缅边界。根据条约，（1）对尖高

山至中缅边境西段终点的未定界，缅甸同意将 1905 年至

1911 年期间为英国军队所逐步侵占的、属于中国的片马、岗
房、古浪地区归还中国（1961 年 6 月 4 日正式归还），并按照

传统习惯线正式定界。（2） 对于猛卯三角地区，双方认为

1897 年中英划界条约规定的“永租”关系不符合目前中缅平

等友好关系，决定废除缅甸对属于中国的孟卯三角地区所保

持的“永租”关系。中国方面根据平等互利和互让的精神，考

虑到缅甸方面的实际需要，同意将这一地区移交给缅甸，成

为缅甸联邦领土的一部分。（3）作为交换，同时为了照顾历史

关系与部落的完整，缅甸方面同意把按照 1941 年中英两国

政府换文规定的属于缅甸的班洪、班老部落在“1941 年线”
以西的辖区划归中国，从而消除这两个部落被“1941 年线”
人为分割成中缅两部分的不合理状态。

从中缅边界谈判的全过程和两国最终签订的边界条约

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新中国对缅甸这个弱小的民族主

义国家始终待之以平等、友好，在领土归属问题上拒绝多占

强占，而是充分考虑了本国和缅甸的合理利益，真正做到了

互谅互让。中缅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向世界特别是周边国

家展示了中国奉行和平外交、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解决边界

问题的决心和诚心，展示了中国对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尊

重，有效地消除了其他周边民族国家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

国扩张的疑虑和担心，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与邻国

解决此类问题的典范。1956 年周恩来与吴努商讨中缅边界

问题时，周恩来曾对吴努表示：“愿与缅甸的边界问题解决得

好作为典范”。[4](p370)愿望变成了现实，继中缅边界问题解决

后，中国继续在睦邻友好、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等原则指导

下，于 60 年代前半期先后同尼泊尔、蒙古、朝鲜、巴基斯坦、
阿富汗等邻国解决了边界问题，迎来了建国后与邻国解决边

界问题的第一个高潮。边界问题的解决消除了中国与这些国

家发展关系的重大障碍，使中国的周边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

善。
20 世纪 60 年代，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与

周边国家保持友好关系，中国在与缅甸等周边邻国谈判和解

决边界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边界政策。其主要

内容包括：（1）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协商，通过互谅互让求得

公平合理的解决，问题解决之前维持现状不变；（2）历史与现

实相结合，既照顾历史背景，又照顾已经形成的现实情况；

（3）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对待历史上的旧界约，遵循国际

惯例划界和勘界。
二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国际形势日渐趋缓，维护和平、
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国际形势的缓和为刚刚结束

了“文革”动乱的中国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更为邓小

平同志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为中国政府

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现实基础。在邓小平同

志的带领下，中国政府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

下，中国积极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致力于缓和并

设法解决与周边国家间存在的陆地和海域领土争端，在实践

中进一步丰富了新中国的边界政策。
针对我国与其他周边邻国尤其是印度之间存在的陆地

领土争端，中国提出了“和平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

合理、全面解决”的原则，与印度、越南、苏联（后为俄罗斯）等

国家进行了边界谈判。
中印边界战争的发生一度使中印关系跌入谷底。战争结

束后，中国领导人先后多次表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

础上，通过谈判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没有解决以前维

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7](p346)70 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缓

和进一步为中印边界争端朝着谈判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从

1969 年起，印度领导人多次宣称要“在符合印度领土完整、
主权和国家尊严的基础上”同中国改善关系，举行有意义的

会谈，以便寻求印中争端的解决。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

1976 年 3 月，双方才达成恢复互派大使的协议。1979 年 2
月，印度外交部长瓦杰帕伊应邀访华。邓小平副总理对他说：

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
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同时不应该妨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

友好交往，以逐渐增进相互了解。[8](p178)黄华外长在同瓦杰帕

伊外长会谈时也表示，中方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一贯持积极

态度，并提出了推动边界问题朝着谈判解决方向发展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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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但是受当时冷战环境的制约和尼赫鲁对华“前进政策”
的影响，中印关于边界问题的交涉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中印

关系乍暖还寒。
冷战进入尾声、国际形势总体缓和后，印度的对华政策

逐渐从对抗与势力均衡转向务实合作与共赢，中印边界谈判

也迎来了新时机，双方均同意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

界问题。[1](p98)1993 年 9 月，中印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在中印

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协定重申中

印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友好方式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并进一步规定，在两国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

前，双方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此外，协定

还规定，双方把实际控制线地区各自的军事力量保持在与两

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1](p98)这一文件表明中印

双方在历史遗留下来的十分复杂的边界问题上都采取了务

实和灵活的态度。1996 年 11 月，江泽民主席首次访问印度，

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

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中印双方在 1993 年和 1996 年先后

签订的这两个协定不仅有利于保证中印边境地区较长时期

内的和平与安宁，而且为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尽管由于中印边界谈判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边

界谈判历时 20 多年仍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互谅互让、公
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已经成为两国的共识。

除印度外，中国还在“和平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
平合理、全面解决”的原则指导下，与越南、老挝、苏联（后为

俄罗斯）和中亚三国之间成功地进行了边界谈判，使中国迎

来了边界谈判的第二个高潮。在 1991 年至 2002 年之间，中

国先后同老挝、越南、苏联（苏联解体后成为中国同俄罗斯以

及中亚三国）之间签署了边界协定。中国陆地边界问题的解

决经历了先易后难的发展历程，与 60 年代相比，90 年代解

决的边界争端难度更大，历时也更长。可以想见，这些较难边

界争端的成功解决与新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提

高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随着 90 年代边界谈判高潮的落幕，

中国解决了与大多数邻国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陆地边界问题，

划定的边界占到中国陆地边界线总长度的 90%，从而使中

国在较长时期内拥有了相对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和建设环

境。
针对这一时期横亘于中国同邻国之间的海上领土争端，

尤其是钓鱼岛和南沙群岛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主权属

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
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分歧和对立由来已久。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以来，中国多次表示可以先搁置钓鱼

列岛的主权争议，先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1979 年 6
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

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

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5]几
乎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同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会谈中也提出了

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搁置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的主张。1986
年 6 月邓小平同志向来访的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提出，“南

沙问题可以先搁置一下，先放一放，我们不会让这个问题妨

碍与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对有争议的问题，要

“用和平方式，而不用武力方式”来解决。[10]1988 年 4 月，邓小

平同志对来华访问的阿基诺总统再次阐述了这一主张。除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外，邓小平同志还阐述了“主权属我”
的立场。他明确指出，“南沙群岛，历来的世界地图是划给中

国的，属中国”，“我们有很多证据，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地图都

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还向阿基诺总统声明，中国对南沙群岛

最有发言权，南沙群岛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5]

从上述邓小平同志所作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看到“搁置

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含义是：第一，主权属我是首要前提。
第二，对领土争议，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可以先不谈

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搁置争议，并不是要放弃主

权，而是将争议先放一放。第三，对有些有争议的领土，进行

共同开发。第四，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增进相互了

解，为最终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5]

如果说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新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

根本政策和立场是一贯的，即准确把握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

稳定周边的关系，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解决

国家边界问题；那么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解决与周

边邻国之间的陆地和海上领土争端的实践，则是进一步充实

和丰富了 20 世纪 60 年代所提出的边界政策，尤其是“搁置

争议、共同开发”主张的提出，不仅适用于复杂的海域争端解

决，也适用于解决中印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是对以友好协

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为核心的边界政策的重要补充。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始终坚持邓小平提出的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立场，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

睦邻友好关系，同东盟有关国家领导人进行多次会谈，双方

专门派代表团就南海的海洋环保、气象、渔业等问题进行具

体协商，取得了一定成果。
三

边界政策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

“和平外交”理念的具体体现。“和平外交”是新中国外交政策

的一个鲜明特点。无论是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还是改革开

放以来，新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早在 1954 年，中国就首先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所倡

导的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原则得到了与会国家的高度赞赏。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进一步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的外交政策。尽
管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中国始终坚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国际政

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新时期，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构建“和

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更是这种和平外交的升华。60 年来，作

为外交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边界政策，始终贯彻了和平的精

髓。新中国同其他周边国家协商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过程

中，一向强调双方坦诚相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好协

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在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出现的

两次边界谈判高潮中，无不体现了和平相待、友好协商解决

边界纠纷和领土争端的精神，尤其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主张的提出及其坚持贯彻，更是为了保证中国与南海周边国

家之间的和平友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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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边界政策形成与发展始终受到国际环境的影

响。20 世纪 50、60 年代，国际社会“冷战”之势正酣，新生的

社会主义中国受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和周边国家的

疑惧与不信任，外交态势是相对孤立的，这极不利于新中国

的成长壮大。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赢得周边国家的信

任，新中国在坚持和平外交的同时，进一步在边界政策上提

出了平等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方针，以实际行动安定了四

邻。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形势日渐缓和，和平与发展日

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越来越为国际社会

所急需。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必然是继续坚持和发扬和平

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方针政策，在海上领土和边界争端随着

石油资源的发现而日渐突出，中国主权和权益受到的威胁日

益明显的情况下，中国坚持和平解决争端的政策，提出了“主

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海上边界政策，顺应了国际

环境的发展趋势。
新中国的边界政策是与国家的睦邻政策相生相伴的，无

论是 60 年代最早提出的边界政策还是 70 年代末以来边界

政策的丰富和发展，都是以睦邻为根本落脚点的。60 年代，

为了在两个超级大国都与我为敌的不利国际环境下尽可能

争取缓和的周边环境，新中国提出了睦邻外交思想，又在这

种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以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为

核心的边界政策，其根本目的不仅在于顺利解决边界问题，

还有营造缓和周边环境的更深层考虑。70 年代末以来，中国

在与日本、东南亚国家建交的过程中，就海上领土争端提出

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根本目的也是为

了推动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顺利发展。本世纪以来，随着 90％
的陆地边界问题的解决，边境开发和管理成了中国边界政策

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中国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开展

边境贸易，并在睦邻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要安邻、富邻，从

而为较长时期内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中国与周边国

家的睦邻友好找到了极好的途径。因为在睦邻、安邻、富邻方

针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边界必定会成为它们密

切合作、增强互信的纽带和桥梁。
新中国边界政策最为匠心独运的一点是强调互谅互让。

边界和领土是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最高利益，从来都

是寸土必争、争锋相对的。也正因为如此，争端国家间稍有不

慎就会陷入边界战争的泥潭。然而，当代国家间所存在的大

部分边界和领土争端都是有长远的历史基础和复杂的国际

背景的，争端国片面强调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而不考虑历史

事实和现实情况，相互之间寸步不让，从根本上讲是无助于

争端的最终解决的。只有在友好协商、和平解决的总方针下，

对边界争端的历史和现状达成谅解，并各自作出一定的让

步，争端双方才能比较顺利地找到利益汇合点，从而为争端

的最终解决创造条件。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在边界问题的解

决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点。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国政府在始终不移地坚持“互谅互让”原则的基础上，又在

与印度的边界谈判实践中进一步坚持了“相互调整”的主张。
鉴于中印边界争端所涉及的领土面积巨大，考虑到中印在有

争议领土上的历史事实和实际状况，2003 年中印双方建立

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以来，中国在边界谈判中着力强调“互谅

互让和互相调整”。2005 年 4 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期间，

中印双方达成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

定》。协定除重申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互不

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外，还强调“双方应本着互相尊重、
互相谅解的精神，对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做出富有意义

的和双方均能接受的调整，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虽然“互

谅互让、相互调整”原则具体将如何体现还有待观察，但可以

肯定“相互调整”既是对新中国 60 年来边界问题上坚持的

“互谅互让”原则的继承，也是结合中印边界实际情况而对该

原则的补充和发展。
综上所述，60 年来新中国的边界政策在积极维护国家

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同时，始终体现了新中国整个外交政策中

强调和平共处、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及睦邻友好的精髓。新中

国所奉行的这一正确的边界政策是她与周边邻国在建国以

来的大部分时期内保持和平友好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也为

中国政府在实际工作中正确把握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稳定

周边之间的关系，实现睦邻友好与解决边界问题的相互促进

提供了保证。新时期，中国政府在与印度的边界谈判中坚持

“互谅互让”的同时，又进一步坚持“互相调整”的主张，是对

和平解决边界和领土争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当前，南海形

势复杂多变，且争端有日渐加剧之势，但从新中国边界政策

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可以预见，中国政府仍然会以和平谈判方

式来解决这些海洋领土和边界争端，在坚持“互谅互让和相

互调整”，“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总体框架下，加

强对国际国内立法的运用，加强海军建设等，将为较好地解

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陆地和海域争端提供更多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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